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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期控规修改内容

（一）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“C-06号”地块

1.拟将原“C-06-01 号”（建设用地面积 0.16 万平方米）

现状保留的二类居住用地、“C-06-02 号”局部（建设用地面

积 2.52 万平方米）规划的二类居住用地、“C-06-03 号”局

部（建设用地面积 0.12 万平方米）现状保留的行政办公用

地进行合并，编号定为“C-06-01 号”地块。修改后的“C-06-01

号”地块，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地，建设用地面积约 2.8

万平方米，控制指标为容积率不大于 2.8，建筑密度不大于

20%，绿地率不小于 35%，建筑限高 80 米，兼容配套商业建

筑面积不超 5%。

2.拟将原“C-06-02 号”局部（建设用地面积 0.05 万平

方米）规划的二类居住用地、原“C-06-03 号”局部（建设

用地面积 0.77 万平方米）现状保留的行政办公用地进行合

并，编号定为“C-06-02 号”地块。修改后的“C-06-02 号”

地块，用地性质为商业服务设施用地，建设用地面积 0.82

万平方米，控制指标为容积率不大于 4.5，建筑密度不大于

45%，绿地率不小于 15%，建筑限高 100 米。

（二）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“A-27、A-28、A-29

号”地块、局部规划支路

1.规划支路修改，修改后城市道路用地面积增加约 0.39

万平方米，具体修改内容：将 A-27 与 A-28、A-29 之间南北

向规划支路向西移约 98.4 米，长度由 381.7 米修改为 330.7

米，红线宽度由 20 米修改为 14 米，道路断面为一块板，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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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机动车道9米，两侧各2.5米人行道。规划支路面积由0.81

万平方米修改为 0.53 万平方米。将 A-28 与 A-29 之间东西

向规划支路永丰街向西延伸至规划支路。长度由 178 米修改

为 279.6 米，红线宽度 20 米不变，道路断面为一块板，中

央机动车道 13 米，两侧各 3.5 米人行道。规划支路永丰街

面积由 0.40 万平方米修改为 0.62 万平方米。将 A-29 地块

中间增加一条东西向规划支路，东至吉祥路、西至规划支路，

长度约 276.1 米，红线宽度为 14 米，规划支路面积为 0.45

万平方米。道路断面为一块板道路，中央机动车道 9 米，两

侧各 2.5 米人行道。中小学用地东侧增加一条宽度为 6 米的

中间附属道路（面积计入 A-29-01 地块居住用地中）。

2.增加中小学用地，面积约 2.31 万平方米，具体修改

内容：将“A-27 号”局部（建设用地面积约 1.19 万平方米）、

“A-29 号”局部（建设用地面积约 0.80 万平方米）规划的

二类居住用地和南北向局部规划支路的道路用地（用地面积

约 0.32 万平方米）进行合并，编号定为“A-27-02 号”地块，

建设用地面积 2.31 万平方米，用地性质修改为中小学用地，

容积率不大于 1.0，建筑密度不大于 30%，绿地率不小于 25%，

建筑限高不大于 24 米。

3.其余的二类居住用地，建设用地面积及规划指标的修

改，具体修改内容：按照修改后的路网对以上剩余的二类居

住用地进行重新编号，分别为 A-27-01 地块(建设用地面积

3.07 万平方米)、A-29-01 地块(建设用地面积 2.03 万平方

米)、A-29-02 地块(建设用地面积 2.77 万平方米)，修改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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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三个地块容积率不变为不大于 2.5，建筑密度修改为不

大于 20%、绿地率修改为不小于 35%，建筑限高修改为 80 米，

兼容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 5%。拟将 A-28-01 地块建设用地

面积修改为3.04万平方米，容积率由2.5修改为不大于2.8，

建筑密度修改为不大于 20%，绿地率不变为不小于 35%，建

筑限高修改为 80 米，兼容配套商业建筑面积不超 5%。

（三）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“G-01-02、G-02-01、

G-02-03、G-03-01号”地块

1.将 G-02-01 地块的容积率由 2.0 修改为不大于 2.1，

其余指标不变。停车率由 100%及配建不小于总停车面积 15%

的地上停车场，修改为 0.75 辆/户。

2.将 G-02-03、G-03-01、G-01-02 地块的停车率由 100%

及配建不小于总停车面积 15%的地上停车场，修改为 0.75 辆

/户。

（四）巴彦淖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

“A20-01号”地块

1.将“A20-01 号”地块，建设用地面积 15.09 公顷，用

地性质由一类仓储物流用地修改为二类工业用地，产业类型

为农副食品加工业，控制指标修改为容积率不小于 1.0，建

筑系数不小于 40%，绿地率不大于 20%，建筑限高 24 米，办

公及生活设施用地占比不大于 7%且建筑面积占比不大于

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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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相关图纸及图则

1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土地利

用规划图

2.巴彦淖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-用地布局规划图

3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“C-06 号”地块控制性详

细规划修改方案-控规修改前后对比图

4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“A-27/A-28/A-29 号”地

块及局部规划支路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-控规修改前后

对比图

5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“G-01-02、G-02-01、

G-02-03、G-03-01 号”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-控规

修改前后对比图

6.巴彦淖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“A20-01

号”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-控规修改前后对比图

7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图

则（C-06）

8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图

则（A-27）

9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图

则（A-28、A-29）

10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

图则（G-01-02）

11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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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则（G-02-01）

12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

图则（G-02-03）

13.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

图则（G-03-01）

14.巴彦淖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控制性详

细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-规划图则（A20）

三、附件

1.关于同意开展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、巴彦淖尔

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局部 4 个

地段）修改工作的批复

2.关于对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“C-06 号”等 3 个

地块及巴彦淖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“A20-01

号”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的公告



附 图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 件



巴政字〔2024〕4号

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
关于同意开展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
巴彦淖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
控制性详细规划（局部 4个地段）

修改工作的批复

市自然资源局：

你局《关于对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、巴彦淖尔农业高

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局部 4个地段）进行

修改的请示》（巴自然资发〔2024〕36号）收悉。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开展巴彦淖尔市中心城临河片区、巴彦淖尔农业高

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核心区局部 4个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工作。

二、你局要尽快开展以上地段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的编

制，按照相关程序报市政府审批。

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

2024年 2月 1日














